
初版 109.11.17 

1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運用志工管理要點 

【登記要點 19】 

壹、 為有效運用社會資源，提供公益性服務，以促進地政業務發展及提升

為民服務品質，爰規範運用志願服務人員（以下簡稱志工）之管理事

項，特訂定本要點。 

貳、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填具申請表(附件一)申請擔任本所志工： 

一、年滿 16 歲、具服務熱忱者。 

二、地政、稅務、戶政、營建、法制機關退休人員、或地政從業人員列

入優先招募。 

參、 本所志工依服務性質不同，區分為地政志工、愛心志工、導覽志工、

國際志工，服務項目分別如下： 

一、地政志工，係於服務中心協助下列服務項目： 

(一)現場、電話解答民眾諮詢地政業務相關問題。 

(二)協助宣導地政相關法令、政策。 

(三)協助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 

(四)協助蒐集反映民眾建議事項，並得參與本所為民服務工作。 

二、愛心志工，係於大廳引導民眾、並提供關懷與協助，服務項目為： 

(一)引導服務。 

(二)指導使用影印機設備。 

(三)全程攙扶老弱殘障民眾及提供本所愛心輪椅或嬰兒車之服務。 

(四)協助大廳環境整潔維護及申請書表範例整理。 

(五)其他便民、親民服務支援協助工作。 

三、行動支援志工（得由地政志工及愛心志工兼任之）：協助本所人員

辦理到府到院服務便民服務措施，或偕同實地勘查、訪查作業。 

四、導覽志工（得由地政志工及愛心志工兼任之）：於民眾或機關團體

到所參觀時提供地政業務解說及導覽，服務項目為： 

(一)協助辦理地政業務解說及導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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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民眾或機關團體正確的地政業務認識。 

(三)協助宣導地政便民服務。 

五、語言翻譯/手語翻譯志工（得由地政志工及愛心志工兼任之）：協助

本國、外國民眾、聽障民眾洽公或到所參觀時相關解說及導覽之台

語、客語、原住民語、外國語言翻譯/手語翻譯服務。 

肆、 為保障志工團隊服務品質，發展志願服務工作，本所得推薦或辦理志

工相關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應依衛生福利部規定之課程辦理 6小時志工基礎訓練。  

二、特殊訓練： 

(一)應至少辦理 6小時志工特殊訓練，課程規範如下： 

1.地政事務所各項業務及相關法規簡介(2 小時)。  

2.便民服務內容簡介(2小時)。  

3.地政志工引導與諮詢服務實習等相關課程(2 小時)。 

(二)地政志工得以執勤時數抵充特殊訓練時數。 

三、在職訓練：得視服務需求辦理志工在職訓練，時數以 8 到 10 小時

為原則。 

伍、 志工之服務地點為本所辦公場所，或本所指定為民服務活動地點。 

陸、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每次服務 4 小時；或指定所外為民

服務活動時間。 

柒、 志工之保障與福利 

一、參加志工平安保險。 

二、志工為無給職，但志工每人每班次連續服務達 4小時以上，得編列

預算發給交通費及誤餐費。 

三、服務所需夏、冬季背心、水杯(瓶)、茶水、咖啡、文具等配備由本

所依預算統一製購。 

四、參與本所舉辦聯誼或慶生等相關活動，並視預算情形免費或酌收費

用。 

五、參加本所及受相關機關邀請之志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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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本所法令研商會議，提供最新增訂或修正之地政法令。 

七、參與本所志工座談會，以增進志工服務之心得交流及溝通，並表揚

優良志工。 

八、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得由本所提報申請各項志願服務獎勵。 

捌、 志工服務注意事項： 

一、遵守志願服務法第 15條規定以下之義務。 

(一)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妥善使用志願服務證。 

(五)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六)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二、志工執勤時應穿著服務背心及佩戴志工服務證，服裝儀容整齊乾

淨，按表排執勤時間簽到（簽退），並記錄執勤情形備核。 

三、志工執勤時不得進入登校作業區、電腦機房、地籍圖庫及檔案室。 

四、志工執勤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對其個人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不得向他人透露或談論所知悉之訊息，並嚴禁與其他地政士互通地

籍資料。 

五、志工應依排定班表值勤，倘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到勤者，可自行協

調調班，並於 3日前知會服務中心，俾利掌握服勤狀況。 

六、志工為無給職，不得以志工名義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或餽贈；於執

勤時亦不得從事營利行為。 

七、志工服務態度應主動積極、導引服務，值勤時不得使用公務設備處

理私人事務。 

八、志工個人資料如有異動時，應主動通知本所，倘未通知致個人權益

受損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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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值勤時如有任何建議或與民眾發生誤會時，請向主管桌主管或志工

業務承辦人反映，以便處理或因應。 

玖、 志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以解任，收回其志願服務證並辦理志工

保險退保，並以書面郵寄當事人通訊地址通知。決定解任前應給予陳

述意見機會。 

一、妨礙本所業務執行或發表損及聲譽之言論者。 

二、利用服務場地，俟機謀取利益或包攬地政業務及經營其他商業行

為。 

三、於服務期間，因涉及不法情事確有事證，影響機關形象或假借服務

地所名義，從事不法或不正當之行為者。 

四、志工因服務而獲取之資料或訊息，應善保守秘密之責，非經本所許

可不得對外公布，凡怠忽保密職責，有損本所機關形象者。 

五、無故未按時出勤，一年內累計達 5 次以上或連續半年以上未輪值

者。 

壹拾、 正式服務滿 1 年後，如遇下列原因之ㄧ者，得申請志工保留資格，

並得視狀況延長 1次，不受第 9點第 5款應予解任之限制：： 

一、服兵役義務者，得保留志工資格 1年。 

二、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得保留志工資格 2年(男性志工亦得申請)，

另考量本所志工運作，懷孕者得保留志工資格 1年。 

三、因公出國、外派工作或進修者，得保留志工資格 1年。 

四、因傷、病無法服務者，得保留志工資格 1年。 

五、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重大變故或情形特殊者，得保留志工資格 1

年。 

壹拾壹、 志工因故無法繼續志願服務者，應於最近 1 次執勤前 1 個月前提

出離隊申請書(附件二)並繳回志工服務證與志工背心後完成離隊

程序。本所並應停止離隊志工一切相關權利與義務。 

壹拾貳、 志工之管理 

一、設置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二、由本所服務中心負責志工政策、志工輪值排表、協調聯繫及通知等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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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得依服務性質分別設置隊長 1人，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產

生方式採由運用單位或志工推薦，並經志工座談會議之決議產生。 

四、對已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之志工，應向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申請

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 

五、應於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每年評鑑結果發布後 3 個月內檢討運用志

工業務情形，並訂定次年志願服務業務願景、推動策略及目標。 

六、應於年度結束後 2個月內，將志願服務業務辦理情形函報新北市政

府地政局 

七、應確實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志工個人服務檔

案，並隨時維護更新。 

八、應定期舉辦志工座談會，並將會議記錄函送本局備查。 

壹拾參、 志工依本所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者，由服務地所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之服務地所對之有求

償權。 

壹拾肆、 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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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表 

姓名 性別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00年00月 0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Line

教育程度

職業

志願服務時間

語言專長

語言以外

特殊專長

申請志願

服務類別

使用交通工具

志工服務經驗

志願服務紀錄冊

意見調查

申請日期

業務單位

(承辦/課長)

秘書

機關首長

□地政服務類□戶政服務類□稅捐服務類□法制服務類□營建服務類

□電腦文書處理□協助民眾上網□其他：__________

□走路 □腳踏車 □機車 □汽車 □公車 □捷運

□無經驗

□有經驗，現服務於__________，服務時間：自民國____年起迄今約_____年

        或曾服務於__________，服務期間：自民國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無    □有，紀錄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政志工  □愛心志工

□研究所   □大專   □高中／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學 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科系______年級

□軍 □公 □教 □商 □服務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動產相關從業者請填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 □家管 □退休  □無

□星期一 ( □上午   □下午 )   □星期二 ( □上午   □下午 )

□星期三 ( □上午   □下午 )   □星期四 ( □上午   □下午 )

□星期五 ( □上午   □下午 )

□國語□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語□日語□其它外國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語

□□□

□□□

電話：（公）00-0000-0000分機0000  （宅）00-0000-0000

手機：

照片黏貼處

1.您如何知道本所招募志工資訊：(可複選)□網路□海報文宣□親友轉告□其他：

2.促使您參加本所志工團隊的原因：(可複選)□自我實現□自我成長□增進人際關

係□社會責任□行善□機關吸引力□其他：

□已詳閱本所志工管理要點，並同意遵守志願服務法、本所志工管理要點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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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人員離隊申請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法繼續於新莊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隊執勤服務， 

爰申請自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起停止志願服務工作，

並繳回志工服務證與志工背心。 

申請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審(志願服務主辦) 

 

□繳回志願服務證  □繳回志工背心 

 

 

複審(督導人員) 

 

 

 

核定 

 

 

 

 

 


